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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转让捷星新能源股权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16 年初以来，行业政策、市场环境等因素对新能源汽车行业

市场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。由于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子公司捷星新能源科技（苏州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捷星新能源”、“标的公司”）从事的动力电池系统制造业务属新能

源专用车制造的上游环节，其业绩的实现受到了较为直接的影响。 

为降低标的公司对公司总体业绩的影响，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，

公司拟与捷星实业（长春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捷星实业”、“买方”）

及彭华先生（以下简称“保证方”）签署股权转让协议，以 9,000 万

元人民币对价向买方转让公司持有的标的公司 49%股权（以下称“标

的股权”）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。 

2016 年 11 月 21 日，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转让捷星新能源股权的议案》。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

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

重组。本次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

议批准。 

一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1、捷星实业 

名称：捷星实业（长春）有限公司 

注册号：220101400000880 

法定代表人：黄丽华 

成立时间： 2010年 1 月 6日 

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台港澳法人独资) 

注册资本：35 万美元 

住所：长春市朝阳区西安大路 1038号吉林青年创业园 

主要股东：捷星实业为捷星（中国）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。 

2、彭华先生 

彭华先生为捷星实业及标的公司股东之一鹏建国际有限公司的

实际控制人。 

二、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工商登记信息 

公司名称：捷星新能源科技（苏州）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5945866235465 

成立时间：2011年 12 月 12 日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台港澳与境内合资) 

注册资本：3921.5686 万元人民币 

法定代表人：彭华 

2、交易前后的股权结构 

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持股比例 本次交易后持股比例 

捷星实业（长春）有限公司 —— 51.55% 

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49.00% —— 

鹏建国际有限公司 24.99% 24.99 % 

苏州吉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3.46% 23.46 % 

孙海翠 2.55% —— 

合计 100% 100% 

本次交易中，鹏建国际有限公司和苏州吉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已

书面放弃对标的股权的优先受让权。 

3、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会计数据 

单位：元 

 2016 年 6月 30 日 2015 年 12月 31 日 

资产总额 266,881,421.46  183,807,027.89  



负债总额 185,465,989.67  88,730,299.30  

净资产 81,415,431.79  95,076,728.59  

 2016 年 1-6 月 2015 年度 

营业收入 11,899,412.79  188,472,479.13  

净利润 -13,661,296.80  19,222,450.46  

注：上述会计数据为标的公司经审计的母公司报表数据。 

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交易对价及定价依据 

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 2014 年度、2015年度及 2016

年 1-6月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，并出具了审计报告。根据上海申威资

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6 年 6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所出具的《评估报

告》，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9,276 万元。在此基础上，

经公司与买方协商确定，标的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9,000 万元人民币。 

2、交易价款的支付方式 

交易价款将由买方按下述方式进行支付： 

（1）协议签署之日起 7 日内（但不得晚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）

向公司支付购买价款 1,000万元； 

（2）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 7 日内（但不得晚于 2016 年 11

月 25 日）向公司支付购买价款 1,700 万元； 

（3）2016年 11月 30日前（含当日）向公司支付购买价款的 40%，

即 3,600万元； 

（4）2016年 12月 31日前（含当日）向公司支付购买价款的 30%，

即 2,700万元。 

保证方应督促买方履行在协议项下的义务，包括但不限于按照约

定支付购买价款的义务，并对所有买方义务向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 

3、协议的生效期限及标的股权的交割期限 

协议在各方正式签署后成立，经各方就本次交易事项履行了所有

必要内部批准程序之日起生效，最迟不应晚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。 

标的股权的交割日为 2016年 11 月 30 日。 

4、过渡期安排 



协议生效后，公司将继续为标的公司在交通银行和苏州银行的授

信提供保证担保，该等担保持续至 2017 年 1月 31 日（以下称“延长

期”）。在延长期内，标的公司可在 7,000 万元人民币额度内还旧借新。 

延长期届满前，买方应通过债权人接受的方式替代公司在交通银

行和苏州银行为标的公司提供的所有担保。延长期届满后，公司不再

为标的公司的银行授信提供任何担保。 

四、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2016 年初以来，行业政策、市场环境等因素对新能源汽车行业

市场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。由于标的公司从事的动力电池系统制造

业务属新能源汽车制造的上游环节，其业绩的实现受到了较为直接的

影响。通过本次交易，有助于降低标的公司对公司总体业绩的影响，

从而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。 

在此基础上，公司将集中资金和优势资源，进一步加大力度发展

新能源物流车运营相关领域业务。同时，公司也将持续关注新能源整

车制造、核心部件供应及新能源汽车其他相关领域的产业机会，加大

投入力度，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，不断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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